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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评：试用期劳动合同同样受

法律保护。依据《劳动合同法》的

规定，用人单位在试用期解除劳动

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说明理由。

该理由主要是：需要举证证明劳动

者存在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

用条件、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

制度、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

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

的等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定情形。

本案中，该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理

由不具有法定的正当性，依法应当

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试用期离职需支付违约金，
未必都有效

姜某与一家运营公司签订劳动

合同时约定：试用期为 3 个月，试

用期内，无论哪一方违约，违约方

应向对方支付违约金 5000 元。试用

至 2 个月时，姜某通过网上应聘，

被一家电力公司录用。运营公司得

知此情况后，要求姜某按协议要求

支付 5000 元违约金。

点评：根据《劳动合同法》第

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

条规定，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

项培训费用和约定保守用人单位的

商业秘密、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

项的，劳动者违反约定，应当按照

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除此

情形外，用人单位不得与劳动者约

定由劳动者承担违约金。由此可见，

运营公司与姜某关于“违约金”的

约定，因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

同时，依据《劳动合同法》第

三十七条关于“劳动者在试用期内

提前三日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

劳动合同”之规定，姜某有权随时

提前三日通过用人单位解除合同，

无需支付违约金。

试用期不给办社保，
用人单位违法

职专毕业的刘某入职某酒店

后，酒店迟迟不给刘某办理社会保

险，一问老员工才知道，该酒店有

一条规定，员工入职必须满 6个月，

且明确表示须继续在此工作方可享

受社会保险待遇。而且，在酒店所

提供的格式劳动合同条款中均有载

明。刘某想知道该规定具有法律效

力吗？

点 评：《 社 会 保 险 法》 第

五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

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内为其职工向社

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

登记。未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由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其应当缴纳

的社会保险费。”可见，为劳动者

缴纳社会保险是法律对用人单位的

强制性规定。该酒店的此项规定，

无论是否写入劳动合同之中，都因

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八条规定，未依法为劳动者

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劳动者可以解

除劳动合同。因此，刘某可要求解

除劳动合同，并要求酒店支付经济

补偿金，补缴社会保险，也可以向

劳动监察部门举报维权。


